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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专门收录了与保险纠纷解决有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与保险监督管理机构颁布的大量行政规
章、批复、通知、复函、意见等文件，主要是有关保险纠纷中当事双方的争议点，如关于保险条款中
“欧斗”等概念的理解，对一切险中“提货不着”险条款的解释，对保险法中“自杀”含义和“明确
说明”等的理解，对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暴雨的认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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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船　　舶　　第一节　船舶所有权　　第七条船舶所有权，是指船舶所有人依法对其船
舶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第八条国家所有的船舶由国家授予具有法人资格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管理的，本法有关船舶所
有人的规定适用于该法人。
　　第九条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
人。
　　船舶所有权的转让，应当签订书面合同。
　　第十条船舶由两个以上的法人或者个人共有的，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
抗第三人。
　　第二节　船舶抵押权　　第十一条船舶抵押权，是指抵押权人对于抵押人提供的作为债务担保的
船舶，在抵押人不履行债务时，可以依法拍卖，从卖得的价款中优先受偿的权利。
　　第十二条船舶所有人或者船舶所有人授权的人可以设定船舶抵押权。
　　船舶抵押权的设定，应当签订书面合同。
　　第十三条设定船舶抵押权，由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共同向船舶登记机关办理抵押权登记；未经登记
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船舶抵押权登记，包括下列主要项目：　　（一）船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　　（二）被抵押船舶的名称、国籍、船舶所有权证书的颁发机关和证书号码；　　（三）所担保
的债权数额、利息率、受偿期限。
　　船舶抵押权的登记状况，允许公众查询。
　　第十四条建造中的船舶可以设定船舶抵押权。
　　建造中的船舶办理抵押权登记，还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提交船舶建造合同。
　　第十五条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抵押人应当对被抵押船舶进行保险；未保险的，抵押权人有权对该
船舶进行保险，保险费由抵押人负担。
　　第十六条船舶共有人就共有船舶设定抵押权，应当取得持有2／3以上份额的共有人的同意，共有
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
　　船舶共有人设定的抵押权，不因船舶的共有权的分割而受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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